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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源NOx排放区域分布

n 2022年环境统计结果，移动源（仅机动车）排放NOx和VOCs分别为526.7万吨、191.2万吨，占比达到59%和34%

n 非道路移动源（工程机械、农业机械、船舶、铁路内燃机车、飞机等）排放NOx和VOCs分别为474.2万吨、42.7万吨，非道

路移动源NOx排放的贡献不容忽视

n 移动源NOx排放对重点区域的贡献更为突出

移动源排放占比突出

总排放量

全国移动源NOx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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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货车
76%

其他
24%

重型货车NOX排放占比

重点行业
67%

其他
33%

重型货车使用占比

钢铁、水泥、
焦化
51%

其他
49%

重点行业用车占比

找准移动源污染防治主要矛盾，聚焦NOx排放占比超过50%的重点行业货运领域，提出“车油路”向

“车油路企”转型的管理思路、推动货运零排放转型。

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必要性



以粗钢年产量800万吨钢铁企业为例：

粗钢年产量800万吨的钢铁

企业为例，进出厂区大宗物

料和产品运输量约为3300

万吨。

日运输量约2230 辆次，运

输排放氮氧化物30.3万吨，

约为钢铁行业排放总量的

16%。

加上厂内短倒汽车及工程

机械的污染物排放量，移

动源污染物排放量约为钢

铁企业排放总量的20%。

考虑超标排放、低劣油品和

不及时添加尿素等情况，运

输带来的实际污染物排放量

将占钢铁行业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30%。

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必要性



运输监管——焦化

2024年1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实施焦化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意见中对强化运输管理有明确的要

求。



运输监管——水泥

2024年1月，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意见中对强化运输管理有明确的要

求。



运输监管——水泥

2024年5月，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防治绩效分级及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

（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其中对水泥行业运输监管也有相关要求。

企业应按照 HJ 1321 要求，在全部生产

物料进出企业大门建立门禁及视频监控

系统，对车辆进出企业进行识别监控，

建立相应的台账管理制度，并按统一技

术参数要求与市级、省级、国务院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监管系统联网，实时报送

相关数据。



运输监管-钢铁

2019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意见中对强化运输管理有明确的要求。



关于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
（环大气〔2022〕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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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添加正文，文字是您思想的提炼，请言简意赅的

阐述您的观点。

根据需要您可以酌情增减文字，以便观者可以准确的理解

您所传达的完整信息。

您的正文已经字字珠玑，但信息却错综复杂，需要用更多

的文字来表述；但请您尽可能提炼思想的精髓，否则容易

造成观者的阅读压力，适得其反。

您输入的文字到这里，就是最佳视觉效果，请务必注意

攻坚思路：坚持“车、油、路、企”统筹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云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专项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
案》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计划》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重点行业及重点用车

单位应按照《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

（HJ 1321-2023）相关要求建设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

系统，规范运输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排气

污染管理，并实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进一步

推动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助力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云南省共有重点行业企业107家，其中完成门禁系统建设改造12家（国能阳宗海发电有

限公司，云南华电昆明发电有限公司，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阳宗海铝电解分公司，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呈钢钢铁有限公

司，云南曲靖钢铁集团凤凰钢铁有限公司，云南恩洪煤业有限公司，云南德胜钒钛新材料有

限公司，永平县羊街煤炭有限公司，云南其亚金属有限公司），正在建设15家，已完成方

案制定11家。目前，大部分省份已完成联网，国家要求我省重点行业企业必须尽快完成改造

并联网。

云南省重点行业企业门禁系统建设现状



监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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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检查要点-数据质量
上传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及时性，上传数据传

输率和完整率是否低于95%。

（1）进出厂运输车辆、厂内运输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相关

电子台账数据是否完整、真实、有效。

（2）是否对进出厂车辆出入口实行实时监控，是否覆盖车辆进

出的过程。抓拍的关键照片是否包括进24h出厂车头照片、车身整

体照片等，每张照片是否保证车牌号码清晰可见，照片上是否标注

车牌号码、进出厂时间、出入口编号、道闸编号等信息。

（3）车辆信息是否完整、真实、有效。



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检查要点

历史视频保存周期是否少于 12 个月，电子台账数

据保存周期是否少于24个月。

数据存储周期
是否按照《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

（HJ 1321-2023）相关要求对道闸进行设置。

道闸设置

是否包括企业名称、企业负责人及联系电话、门禁

及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运维单位名称、单位负责人及

联系电话、企业预警等级、当前响应等级下厂内外

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措施等信息。

公示牌或显示屏信息
系统对门禁及监控违规、排放超标车辆实时报警并

通知车主及门卫。

报警提示



运输方式核查

核查台账与排放标准，现场抽查车辆并核对信息，

按技术指南检查。

厂内车辆核查内容
核查台账比例，随机抽查机械信息一致及排放标

准合规情况。

厂内机械核查内容
核查运输方式需涵盖材料消耗、供货协议、清洁

运输及公路运输总量核查。

运输方式核查内容01、 02、 03、



运输方式核查
1、运输方式核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查阅生产日志，核查原辅材料消耗情况；

（2）查阅原辅材料供货协议，核查供货总量和供货方式； 

（3）实地考察清洁运输方式运输情况，现场查询清洁运输方式运输进厂登记，核查清洁运输方式运

输总量； 

（4）实地考察厂区进出口地磅记录，核查公路运输总量。 

2、厂内运输车辆核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查询厂内运输车辆台账，核查满足各排放标准的比例； 

（2）现场检查厂内运输车辆，随机核查10辆以上厂内运输车辆（如有）列入车辆台账情况； 

（3）现场检查厂内运输车辆与台账信息一致情况； 

（4）现场检查厂内运输车辆，按《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HJ 1321-2023）抽查排

放标准。 



运输方式核查
3、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核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查询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台账满足各阶段标准的比例情况； 

（2）现场检查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随机抽取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如有），核查

其列入非道路移动机械台账情况； 

（3）现场检查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与台账信息一致情况； 

（4）现场检查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按标准抽查排放标准。 



运输管理核查

 

电子台账核查
电子台账核查需随机抽取记录，核验车辆排放、进出数
据及应急响应要求。

 视频监控核查
视频监控核查流程：调阅监控核查进出厂车辆信息，比
对台账并核查排放标准。



运输管理核查-电子台账核查

查询电子台账,随机抽取5~10条记录,确认信息是否填写完整及符合电子台账格式要求;

随机抽取车辆进出厂记录5~10条,采用本标准规定的方法,核查车辆排放标准阶段并与电子台账进行比对,通过票据等资料确认物料

类型与重量信息是否准确;国六标准车辆需核查是否联网。

随机查询非重污染天气3~5天的记录,确认日均进出厂车辆数;

随机查询重污染天气的记录,确认日均进出厂车辆数,核查是否符合应急响应要求。



运输管理核查-视频监控核查

调阅视频监控信息,随机选取2~3个各5~10 分钟的时段;1

核查该各时段内,进出厂车辆信息,并与电子台账进行比对;2

确认视频内车辆均已记录在电子台账中;3

随机选取视频监控中的车辆,按《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 HJ 1321-2023)核查车辆排放标准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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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行业
企业
移动
源管
理核
查表



重点行业企业移
动源管理核查表



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系
统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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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HJ 
1321-2023）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运输管理

5 系统建设要求

6 核查技术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车辆排放标准查询方式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

查询方式

附录C （规范性附录） 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

数据格式要求

附录D （规范性附录） 监管系统数据格式要求

附录E （规范性附录） 联网数据格式要求

附录F （资料性附录） 国家重型汽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简称



术语和定义
重点行业

钢铁、焦化、水泥、氧化铝、电解铝、炭素、
铜冶炼、铝冶炼、铅锌冶炼、石灰窑、铁合金、
铸造、再生铜铝铅锌、有色金属压延、陶瓷、
耐火材料、岩棉、玻璃、砖瓦窑、玻璃钢、纤
维素、建筑防水材料、制药工业、农药制造、
涂料制造、油墨制造、汽车制造、工程机械制
造、工业涂装、炼油与石油化工、炭黑、煤制
氮肥、家具制造、包装印刷、人造板制造、塑
料人造革与合成革制造、橡胶制品制造、皮革
制品和制鞋



重点用车单位

年度日均载货车辆进出20辆次及以上，

或日运输量150t以上的单位。 

已建设门禁及视频系统的单位以上一年

度数据为依据核定；未建设的单位以产品产

能、实际产量为基础，综合考虑燃料、原辅

材料消耗量等数据核定年度日均载货车辆进

出次数。



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

   

系统框架图

  企业应建立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对车辆进出

进行识别监控，建立相应的台账管理制度，

并按统一技术参数要求与市级、省级、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管系统联网，实时报

送相关数据。



硬件要求：视频监控要求

 视频监控要求
需要覆盖所有运输车辆进出企业厂区的出入口。

 车牌识别设备标准
选用高清摄像机，分辨率要满足号牌颜色和车牌号码识
别需求或达到州、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但不低
于 1280×720 像素。

 车辆识别功能
视频监控抓拍系统应具备识别进出厂车辆号牌颜色、车
牌号码的功能，车牌识别率和准确率均须达到99.5%以
上。

 实时监控与信息标注
应具备对进出厂车辆出入口24h实时监控的功能，保证
能够覆盖车辆进出的过程;出入口视频内应显著标注进
出厂时间、出入口编号、道闸编号等信息。

 视频存储与管理
配备本地视频存储设备,应具备将视频保存在本地硬盘的功能
(按日期保存);具备手动起杆标注功能，且在手动起杆时自动
录制视频并单独保存或调取。历史视频保存周期不少于12个
月。

 生态环境监管配合
企业应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视频监控摄像头端口、用户
名、密码登相关信息供远程调用。企业应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提供视频监控摄像头端口、用户名、密码登相关信息供远
程调用。



硬件要求：视频监控要求

 通行管控公示牌或显示屏
（1）应设置在货物通行出入口
（2）公示牌或显示屏内容应包括企业名称、企
业负责人及联系电话、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运维单位、单位负责人及联系电话、企业预警等
级、当前响应等级下厂内外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管控措施等。

 道闸设置
（1）在保障应急消防、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单个车道宽
度应小于2辆载货车辆宽度，各车道分别设置道闸。
（2）出入口设置2个以上道闸的，应设置道闸编号标牌，
标牌应在监控和照片内清晰可见

 设备安全标准
（3）应具备防砸功能，道闸控制计算机应具备来电
自启功能。



 

安全与数据管理
1、应建立企业级防火墙，标
准配置千兆网络接口，确保数
据和视频正常稳定上传，具备
入侵防御及防病毒功能，同时
支持入侵防御特征库和防病毒
库的定期自动更新。
2、应满足数据存储、数据备
份等相关要求。

 

控制计算机
需要覆盖所有运输车辆
进出企业厂区的出入口

 

网络设备
应配置必要的网络设备，
比如路由器、交换机等，
以满足联网需要。

报警器
应满足异常时报警需要

硬件要求



软件功能要求

信息管理、信息接收、车辆信息采集、车辆信息审核校验、车辆识别、排放超

标车辆校验、管控策略校验、排放超标信息确认、信息提示、照片抓拍、视频

监控、数据关联、进出厂车辆信息记录、保存和上传、厂内运输车辆信息记录、

保存和上传、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记录保存和上传、信息查询、统计汇总、报

警提示。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软件应具有对企业基本信息、道
闸信息、视频监控设备信息、车辆信息、运输管理信
息等信息进行维护管理的功能（企业基本信息实时更
新、实时上传）。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接收、查看监管系统下发
排放超标车辆、重污染预警和响应提示信息、管控策
略提示信息和违规通行车辆等信息的功能。

1、信息管理与接收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车辆信息采集功能。

（车辆信息实时采集、本地保存）

2、车辆信息采集



 校验功能，并形成车辆信息数据库。审核和校验应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车牌号码;号牌颜色;车辆类型;车辆识别代码(VIN);车辆品牌
型号;排放标准;联网状态;注册登记日期;使用性质;燃料类型;

行驶证或随车清单(应扫码验证);

3、车辆信息审核和校验



软件功能要求

 4、车辆识别
视频监控抓拍系统应具备
识别进出厂车辆号牌颜色、
车牌号码的功能,车牌识
别率和准确率均须达到 
99.5%以上。对抓拍系统
不能识别的车辆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应采用人工方
式补录。

 5、排放超标车辆校验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
应具备识别和判定进
出厂车辆是否属于排
放超标车辆的功能,并
控制道闸放行和禁行。

 6、管控策略校验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
具备识别和判定进出厂
车辆是否符合管控策略
的功能,并控制道闸放行
和禁行。



软件功能要求  

 

07
排放超标信息确认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
对监管系统下发的车辆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超标信息
进行重新确认、核实和上传

的功能。

 

 

08

信息提示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
管控状态、车辆信息提示功
能。通过出入口显示屏提示
当前管控状态、车牌号码、

排放标准、通行或禁行提示、
进出时间、禁行原因等。



软件功能要求  

 

09
照片抓拍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对进出厂车
辆通行关键照片进行抓拍的功能,抓拍

的关键照片包括进出厂车头照片、车身
整体照片等，每张照片均应保证车牌号
码清晰可见。照片上应标注车牌号码、
进出厂时间、出入口编号、道闸编号等

信息。

 

 

10

视频监控
企业应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
供视频监控摄像头端口、用户
名、密码等相关信息供远程调

用。



软件功能要求

  11
数据关联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
自动关联或人工录入运载货
物名称和运载量相关信息的

功能。

  12
进出厂车辆信息记
录、保存和上传

企业应建立完整的运输电子台账，具备自动记录、保存和上传进出厂车辆信息的功
能。进出厂车辆信息实时记录、本地保存、实时上传。因停电等不可抗力无法使用
电子台账时，采用按附录 C 中表 C.3 要求人工记录的台账临时替代并及时补传。具
备进出厂车辆数据传输率（产生量/上传量）实时统计的功能，可生成日报等阶段报
表。数据传输率统计信息应在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管理页面中实时呈现。应具备发
生网络问题时的数据漏传报警功能；电力或网络恢复正常时，软件应具备数据自动
补传功能。



软件功能要求

 
 01

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
记录保存和上传

企业应建立完整的非道路移动
机械电子台账，具备非道路移
动机械信息登记管理、记录、
保存和上传功能，非道路移动

机械信息实时更新、本地保存、
实时上传。

 

信息查询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
进出厂运输车辆、厂内运输
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等记
录查询功能，应支持时间、
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排
放标准、燃料类型、管控状

态等多条件组合查询。

13  14
 

 01
统计汇总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
进出厂运输车辆信息、厂内
运输车辆信息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信息的统计汇总功能，
形成进出厂运输车辆、厂内
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电子台账，历史记录保存

周期不少于 24 个月。

 

报警提示

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对不
规范使用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行
为的报警提示功能,对排放超标车
辆名单中车辆和不符合管控策略
的进出厂运输车辆通行行为进行
报警，实时通知车主、门卫。

15  16



联网要求：数据报送要求

（1）数据报送要求：企业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通
过专用网络将数据实时传输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如需要数据传输的，周期和交换内容由省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2）数据质量要求：企业对上传数据完整性、真
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应保证数据传输率
和完整率不低于95%。除特殊说明外，数据项均
为必填项。



联网要求：网络要求
网络基础建设要求
基本要求：网络基础建设应满

足《环境信息网络建设规范》

（HJ 460-2009）的要求。

网络连接方式

①企业应建立局域网供各类硬件设备进行

数据交换。②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与监管

系统应采用专用网络连接，保证数据通信

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带宽应满足

视频、数据信息的传输要求。 

接口规则

门禁视频数据交换采用JSON、

Token、RSA2及UTF-8，符合

HJ 1321-2023附录C。



监管系统建设规范

04



监管系统概述

市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建立监管系统，

对企业移动源使用情况进行查询、统计和监管。

实现对重点行业移动源的实时动态监管，通过

与企业门禁系统的数据对接，监管部门可远程查看企

业车辆进出记录、排放标准、运输货物等信息，极大

地提高了监管效率。



监管系统软件功能

数据上
传

•应具备数据传输
率（接收量/上报
量）实时统计的
功能，形成日报。

•应具备数据漏传
报警及数据补传
功能。

违规报
警

应具备对联网企业
上报的排放超标车
辆、违反管控策略
等可疑信息报警提
示、自动记录的功
能。

数据查
询

应具备对联网企业
上报数据按行业类
型、企业、时间、
排放标准、燃料类
型、管控策略、县
（区、市）等多条

件组合查询的功能。

管控策
略下发

应具备按照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响应级别、行业类
型制定的“一企一策”的
车辆（机械）管控措施下
发的功能。

排放超
标车辆
名单管
理、下

发

应具备将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认定/解
除的排放超标车辆
名单编辑、下发的
功能。

信息
校验

应具备对联网企业
上报数据进行完整
性、准确性和真实
性校验的功能。

企业信
息管理

应具备记录联网企
业基本信息、联网
企业编号的功能。

数据统
计汇总

应具备对联网企业上报
数据统计汇总的功能，
便于实时监控。



云南省重点行业移动源门禁监管系统-综合展示



车辆进出厂记录



企业断网预警



THE END

谢谢


